
县发改委2017年度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部门职责：根据东政办发〔2011〕65号文件《东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之规定，东安县发改委负责拟订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落实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各项政策，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引导和监管固定资产投资，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引导和调控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可持续发展，组织实施国家、省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组织拟订全县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组织编制全县国民经济动员和装备动员规划、计划，起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地方性规范性文件草案，参与有关法规、规章的实施，加强招标投标监管，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等工作。

机构设置：东安县发改委设7个内设机构：办公室，综合改革规划股，法规股（加挂东安县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牌子），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股，经济社会发展股（加挂财政金融贸易股、对外经济股、服务股），农村经济、工业、基础产业股（加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和资源环境股（对外称东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

二、2017年度部门预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三、部门预算情况

（一）介绍部门预算的基本情况。

1、年度部门收支预算情况

2017年预算总收入214.8581万元，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拨款214.8581万元。预算总支出214.8581万元，收支平衡。

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17年支出预算为214.8581万元。①基本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9.4008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4573万元；②项目支出100万元。

3、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11.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4、年度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

   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15万元，其中：办公费1.5万元，印刷费1万元，电费1万元，公务接待费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万元。

5、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

无

（二）专项资金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17年度部门预算专项经费100万元，重点抓好以下项目的向上跑项争资工作：

1、认真抓好争取国家政策、项目和资金工作，在口子镇建设、特色镇建设、国家重点生态区生态补偿、农村综合服务平台、湘江源头保护、易地扶贫搬迁、石漠化治理、粮食产能等方面争取国家和省的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的支持。积极向国家和省申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镇（芦洪市镇）相关政策和项目。
2、加快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垃圾无害化治理系统、紫水国家湿地公园、湘江（东安段）流域综合治理以及县城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
3、抓好招商引资工作，完成县里分配的招商引资任务。
4、配合做好芦洪市镇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镇建设相关前期工作；
5、配合做好神华火电继续办理土地手续；
6、配合做好芦洪市镇打造县域副中心和“一带八景”项目相关工作；
7、积极配合县城建投进行融资工作。

三、部门联系方式

发改委办公室电话：0746-421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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